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勘查协会文件

中矿联地勘发[2011]9号

关于召开中国矿联地勘协会
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通知
各理事单位并各位理事：
根据《中国矿联地勘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关于理事会、会长办公会、秘书长会议例会制度》（2009年5月8日公布施行）的规定，拟召开中国矿联地勘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（简称二届三次理事会议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地点

二届三次理事会议定于2011年7月9日（星期六）－10日（星期日）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。

二、会议日程安排

7月9日报到，7月9日晚召开二届三次会长办公会议，7月10日召开二届三次理事会议。

三、会议主要内容

（一）理事会主要内容

1、听取和审议中国矿联地勘协会会长闫学义工作报告；

2、听取和审议中国矿联地勘协会会费收支使用情况报告；

3、研究确定中国矿联地勘协会2011年下半年工作。

（二）会长办公会主要内容

会长办公会为理事会的预备会议，通过理事会议有关事项。
四、会议筹备工作

二届三次理事会由中国矿联地勘协会主办，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承办。

    会议具体地点及承办方联系接待等事项另行通知。

五、参会人员

1、中国矿联地勘协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理事；

2、中国矿联地勘协会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（列席会长办公会和理事会）；

3、部勘查司、中国矿联有关领导、负责人。

六、其他事宜

1、按照中国矿联地勘协会《章程》有关规定，为确保会议法定人数，敬请各位理事（含副会长）按时出席会议。理事（含副会长）本人因故确实不能出席会议的，请委派一名同志参加会议。

2、请各理事单位（含副会长单位）务必在6月30日前将出席会议的回执传真至中国矿联地勘协会，以便会议承办方预定酒店及会议接待等工作。

3、会议不收取会议费，食宿统一安排，住宿费自理。

4、会议联络

中国矿联地勘协会传真：010－84515477

中国矿联地勘协会联系人：

张儒珍，电话：010－84515479；手机：13601069022

李银海，电话：010－84515479；手机：13641263063

附件：中国矿联地勘协会二届三次理事会议回执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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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联地勘协会 

2011年6月22日

抄报：中国矿业联合会 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

抄送：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

附：中国矿联地勘协会二届三次理事会议回执表
	单    位
	

	E-mail
	
	电  话
	　

	姓    名
	性  别
	单位职务
	地勘协会职务
	手 机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




PAGE  
1

